[bookmark: _GoBack]《关于明确自然灾害临时转移避让补助发放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一、编制背景
2024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新修订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新形势下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行动指引。为深入贯彻落实该预案精神，结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调整要求，以及近年来各地在自然灾害应对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尤其是针对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常见灾害中临时转移避让工作的实际需求，亟需进一步规范相关补助发放管理。当前，为严格落实“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解决临时转移避让补助在适用范围、发放标准、程序规范等方面存在的模糊地带，确保受灾害威胁群众在临时紧急转移避险安置期间的短期过渡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切实提升基层自然灾害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特制定本办法，以填补现有救助体系中临时转移避让补助管理的具体操作空白。
二、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四川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乐山市自然灾害救助预案》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有关法律法规、突发事件相关应急预案，结合我市实际，编制《办法》。
三、主要目标
以完善自然灾害临时转移避让补助管理体系为核心，明确补助适用范围、统一发放标准、规范申报发放程序，确保补助资金安全、高效使用。通过精准界定补助对象（含在册隐患点群众及非在册隐患点因自然原因受威胁的常住群众等）、严格认定常住人员、细化补助起止时间计算规则，切实保障受灾害威胁群众在临时转移期间的短期过渡生活需求。同时，强化“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的落地执行，提升基层应对自然灾害时临时转移避让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减少因补助管理不明确导致的工作疏漏，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受灾地区社会稳定，为构建反应灵敏、保障有力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体系提供具体支撑。
四、主要内容
《关于明确自然灾害临时转移避让补助发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围绕临时转移避让补助的全流程管理，明确了五大核心内容。一是明确定义。界定自然灾害临时转移避让是指山洪灾害危险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内涝灾害点及涉水在建工程、网红打卡点等隐患区域，达到应急避让条件、面临灾害威胁时，由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群众实施的临时转移紧急措施。二是明确适用范围与标准。补助对象包括市中区在册隐患点群众及非在册隐患点因自然原因受威胁的当天实际在家常住群众（含寒暑假定期居住）；补助时间从行业主管部门发布预警至预警解除（不足24小时按24小时算）；标准为每人每天25元；常住人员由村（社区）汛前“一事一议”认定并公示。三是明确申报和发放程序。汛前由行业主管部门估算费用，区财政局预拨经费，不足可申请追加；转移后按“村组申报、乡镇审发、部门复核”程序发放，需完善相关资料；汛后资料经复核后报区财政局备案；符合重大灾害应急救助条件的，从上级应急资金列支，由区应急管理局发放。四是明确工作纪律。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和镇（街道）加强监管，对虚报冒领、滥用职权等行为，依法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五是明确特别说明。规定因走亲访友的非常住人员、施工单位作业人员（费用由单位承担）、经营主体及外户籍非必需长期租住人员（费用自理），以及拒不配合转移或擅自返回的，不予发放补助。

